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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园林局文件

郑园林〔2012〕165号

郑州市园林局
关于在公园广场设置“绿城一叶”

志愿服务站点的通知

各区（管委会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，局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，营造学习雷锋、志愿服务的浓厚氛

围，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。按照《郑州市“关爱他人、关爱社

会、关爱自然”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》郑文明办〔2012〕44

号文件要求，在我市公园、广场、游园绿地设置“绿城一叶”志

愿服务站点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. 在公园、广场、动物园、游乐园、植物园、游园等重点

场所设立“绿城一叶”志愿服务站点，为游园市民群众提供秩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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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、饮水、应急帮扶、残疾专用工具、园林绿化知识咨询等志

愿服务，推动形成文明礼让的社会秩序。

2. 成立文明劝导志愿者队伍，对在公园、广场、动物园、

游乐园、植物园、游园绿地等公共场所出现损害树木、攀花折

枝、踩踏绿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和纠正。

3. 志愿服务站点由所在单位组织负责运行管理，主要从单

位职工中招募组建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负责日常管理运行，当班

职工（志愿者）负责接受咨询、登记、推介等服务工作。

4. 设立志愿服务阵地有关要求：（1）有相关文件资料；（2）

有组织机构；（3）有队伍建设；（4）有志愿者档案；（5）有统一

标识（绿城一叶）；（6）有阵地；（7）有活动；（8）有培训；（9）

有图片；（10）有报道；（11）有实物；（12）其他。

附件：1. 志愿服务站点岗位职责

2. 志愿服务行为规范

3. 志愿服务站点统一标识

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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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志愿服务站点岗位职责

1. 为游园群众提供便利服务，如：提供创可贴、风油精、

清凉油等药品服务；提供针线、剪刀、打气筒等简单工具；提

供饮水、轮椅等便民服务；提供园林绿化专业咨询服务等。

2. 配合公园广场工作人员引导前来游玩的群众有序排队、

等候，维护队伍的良好秩序；宣传游园注意事项，劝阻不文明

行为；解答游园群众相关问题，提供附近区域交通、餐饮、住

宿、购物等信息。

3. 协助老年人、行动不便人士、残障人士进出游园。

4. 熟练掌握郑州著名景点及著名风味小吃路线，如：河南

省博物院、郑州博物馆、二七纪念馆、黄河生态风景名胜区、

郑州绿博园、郑州市植物园、萧记烩面、合记烩面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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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志愿服务行为规范

一、着装仪表规范

（一）着装统一。着统一服装。

（二）仪表整洁。男生不得留长头发、大鬓角、小胡子。女

生不得化浓妆，不涂彩色指甲油，不戴耳坠、手链、手镯等饰物。

（三）佩证规范。志愿者服务须佩戴工作证、袖标或袖带。

二、上岗下岗规范

（四）做好准备。上岗前要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要了解、

熟悉本岗位的位置、任务、职责和要求，要整理好服装、仪表、

工作证件，要携带好喇叭、对讲机等工作用具。

（五）坚守岗位。提前到达岗位，不得迟到，不得早退。严

格坚守岗位，接岗人员未到之前，在岗人员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擅

离职守。

（六）认真交接。下岗人员要向接岗人员认真交代并介绍游

园秩序、有无安全隐患、有无存在特殊困难需要照顾的来宾等情

况。

三、岗位行为规范

（七）文明热情。志愿者在岗位上要神态自然，站姿端正，

举止文明，面带微笑。

（八）“四个不准”。志愿者在岗位上不准吸烟、吃东西、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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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香糖，不准听随身听和长时间接打手机，不准扎堆聊天、嬉笑

打闹、看书看报，不准叉腰、背手、抱肩、插兜和哼歌曲。

四、服务用语规范

（九）语言文明。要自觉使用“您好、请、谢谢、对不起”

等文明服务用语。

（十）“六个不讲”。不讲不耐烦的话，不讲训斥的话，不讲

质问的话，不讲侮辱的话，不讲讽刺挖苦的话，不讲与现场工作

无关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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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园林 公园广场 活动 通知

郑州市园林局办公室 2012年 7月 27日印发


